
附件：

吉林省道路运输卫星定位系统
使用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交通运输部等四部局《关于加强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管工作的通知》（交运发〔2011〕80号）、交通运输部《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平台技术要求》（JT/T794-2011），充分运用现代手段管理运输生产经营活动，提高运输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预防和减少道路运输生产事故发生，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班车客运、旅游包车客运、危险品运输企业应按照国家要求建立卫星定位监控系统。
第三条  道路运输卫星定位系统坚持“政府引导、公开竞争、企业选择、联网联控”的原则进行建设和运营。

第四条  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道路运输企业、提供服务平台和车载终端的运营商，以及相关从业人员等均应遵守本规定。

第二章  系统建设和管理
第五条  道路运输卫星定位系统由政府监管平台、企业监控平台、车载终端设备及监控管理软件等组成。政府监管平台和企业监控平台应实现联网联控。
第六条  政府监管平台由吉林省运输管理局负责组织建设。企业监控平台和车载终端设备由道路运输企业择优选择服务商。
第七条  道路运输卫星定位系统平台、车载终端运营服务商应通过交通运输部标准化符合性审查。道路运输企业不准选择未通过审查的运营服务商提供服务。
第八条   新增和更新的班车客运、旅游包车客运、危险品运输车辆应安装符合规定的车载终端设备，并实现联网联控，达不到要求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不予配发道路运输证。
对于已经取得道路运输证但尚未安装卫星定位装置、或安装卫星定位终端没有接入联网联控系统的班车客运、旅游包车客运、危险品运输车辆，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在年度审验时应暂停车辆经营资格审验。
第三章  工作职责和标准
第九条  吉林省运输管理局

（一）组织全省卫星定位系统联网联控工作，指导监督下级监管平台、企业监控平台的建设、使用和管理。（科技信息处负责）
（二）制定政府监管、企业监控平台考核管理办法，并做好考核工作，将考核结果定期上报交通运输部。（科技信息处负责）

（三）对卫星定位服务运营商进行监督、考核、评价活动，规范运营商行为。对无法满足要求的运营商，取消其服务资格。（科技信息处负责）

（四）组织班车客运、旅游包车客运、危险品运输车辆车载终端安装；提出监控软件需求，制定应用管理要求。（城乡客运管理处、货运物流管理处负责）

（五）制定车辆检测中新增或年审车辆的卫星定位车载终端设备的查验规定。（车辆维修管理处负责）

（六）制定执法人员使用卫星定位系统管理制度，提出系统完善意见。（运政执法处负责）
（七）对客运班车运输企业监控平台使用的指导、监督和检查；对省监控平台实施管理和指导。（协会保障金办公室负责）；
对危险品运输企业监控平台的使用情况进行指导、监督和检查。（货运物流管理处负责）
（八）负责省局政府监管平台的日常运行、管理；监管全省各级监控平台使用情况；按月进行考核，并向全省通报考核结果；对各地监控人员进行培训；监督服务商售后服务工作。
考核的主要内容为：平台在线时间、平台数据交换量、车辆上线率、超速率、人为操控设备、镜头扭动、超限设速等。（监控中心负责）
第十条  市（州）道路运输管理机构
（一）组织实施本行政区域内营运车辆联网联控工作。掌握重点营运车辆总数、已安装数、未安装数量及未安装原因；掌握持续一个月不上线车辆数量及原因。
（二）指导监督辖区县（市、区）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监管平台、运输企业监控平台的建设、使用和管理工作。
（三）监督、考核本辖区内监管平台、监控平台、卫星定位服务运营商，掌握人为操控设备、超速、超员等违规行为的总体情况及趋势；并将考核结果按月度、季度、年度上报省运输管理局。
（四）每月对各所、企业的卫星定位系统使用管理情况至少检查一次，并填写检查记录，存档备查。对不按规定使用管理的单位予以警告，并限期整改。网上检查各企业监控管理平台监控人员在线情况，每天不少于2次；抽查各企业车辆运行情况，本级直管车辆不能低于10%，外县车辆不能低于5%；发现问题通告相关单位或部门及时处理。
（五）对本级未设监控平台个体经营业户（含小型运输企业）的车辆实施监控管理。

（六）对未按规定安装卫星定位车载终端设备、或设备不能实现联网联控的车辆进行查处。
（七）会同同级安监、交警部门，对不履行监控管理职责的企业、严重违规车辆联合采取处理措施。
（八）对各县（市、区）监管平台、企业监控平台监控日志进行随机调阅，每月对每个平台调阅不少于2天的日志；对调阅日志进行真实性、完整性复核，复核中发现的问题，要及时向主管领导汇报，并通过QQ对话予以指正，调阅的日志和QQ对话记录及整改意见等要存档备查；按月度、季度、年度汇总分析抽检及监控情况。
第十一条 县（市、区）道路运输管理机构
（一）指导、监督各企业监控平台的使用。掌握重点营运车辆总数、已安装数量、未安装数量及未安装原因；掌握持续三天不上线车辆数量及具体原因。
（二）督促、检查运输企业监控管理平台实时监控运行车辆。每月对企业的卫星定位系统应用管理检查至少两次，填写检查记录，存档备查。对不能满足安全管理要求和多次违规的运输业户作出相应处罚，并限期整改。
（三）每天抽查车辆运行情况，不得低于总车数的20%；网上检查各企业监控平台监控人员在线情况，每天不少于2次。发现问题通告相关单位或部门及时处理。建立黑名单制度，将人为操控设备、经常超速、超员的车辆及驾驶员列入黑名单，并定期在客运站、内部网站上公布。
（四）对辖区内未设监控平台的小型企业、个体经营业户车辆实施监控管理。掌握人为操控设备、超速、超员等违规行为的总体情况、趋势和经常违规的车辆。统计、分析本地监控管理情况，定期提交分析报告。

（五）对未按规定安装卫星定位车载终端设备的车辆予以处理。
（六）会同同级安监、交警部门，对不履行监控管理职责的企业、严重违规车辆联合采取处理措施。

（七）对企业监控平台的监控日志进行调阅，每周对每个平台调阅不少于2天的日志，并进行真实性、完整性复核，发现的问题，要及时向主管领导汇报，并通过QQ对话等方式予以指正，调阅核查的企业监控日志和QQ对话记录及整改意见等要存档备查。

第十二条  道路运输企业
（一）负责本单位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的建设、使用和管理工作，并接受管理部门的监督指导。
（二）自主选择通过交通运输部标准化符合性审查的道路运输卫星定位系统服务运营商，为其提供车辆安全监控服务。
（三）向政府监管平台传输定位数据，并保证数据上传的真实性、准确性、实效性。
（四）准确、完整地录入车辆和驾驶员的基础资料、车辆技术档案信息，记录车辆行驶情况等信息。
（五）根据车辆运行道路实际等级，设置相应车辆行驶速度，不超过规定的限速标准。
（六）应设立专门监控机构和配备专职人员，对营运实时动态监控（有夜行车辆的企业应实行24小时值班），分析处理动态信息；建立奖罚制度、监控值班制度，建立动态监控工作日志；对上级监管平台发出的指令进行应答，并执行相关要求。
（七）及时报修保证所属车辆车载卫星定位装置完好，按时交纳服务费，确保车辆在线时间。
（八）按照企业规定及时纠正和处理超速、超员、疲劳驾驶等违法驾驶行为，并做好提示和处罚记录存档备查；对严重违法或多次违法驾驶的应调离驾驶员工作岗位。
（九）对驾驶员故意破坏车载卫星定位装置的行为，扭动摄像头（客运班车），以及不严格监控车辆行驶动态的值守人员给予处罚。

第十三条  运营服务商

（一）通过交通运输部标准化符合性审查，并在省运输管理局备案，与运输企业签订服务合同。
（二）按照国家相关技术标准和管理规范建设、维护、使用卫星定位服务系统及卫星定位终端。
（三）保证所提供的电子地图、监控软件等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知识产权明晰，确保车辆卫星定位系统平台稳定运行，传输的数据真实、准确。
（四）提供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平台及车载卫星定位装置的软件升级、24小时设备维修和技术支持，确保系统正常运行；根据需要设立售后维修服务处（1500台车载终端为限，可跨区域服务），车载设备待修时间不得超过5天。
（五）对服务的运输企业监控岗位人员进行技术培训。
（六）及时向服务的企业提供车辆运行违规信息，并对违规车辆驾驶员进行实时警告。

第十四条  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的政府监管平台应对道路运输企业监控平台设定的车辆运行速度进行监管、核查，及时发现和纠正违反规定设定行驶速度的行为。
第十五条 省局监控中心已建立工作QQ群，各地道路运输管理机构、企业监控平台必须加入该群，且确保QQ在线时间。白班8：30-16:30，夜班16:30-次日8:30。（企业没有夜间行车的除外）各市（州）也应成立自己工作QQ群，以便于信息交流沟通。
第十六条  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和道路运输企业应建立健全监控工作制度、信息发送制度、监控记录处理制度、车辆维护报送制度、应急处理制度和工作人员岗位责任制等规章制度，确保平台的正常运行。 
第四章 考核和奖罚
第十七条  省运输管理局对各市（州）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卫星定位系统应用管理情况每年检查两次，检查重点是责任落实、对下级检查指导、日常监管等。各市（州）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对各所、企业进行考核每季度至少一次，考核结果上报省局。
第十八条 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运输企业要每月对运营商提供的平台性能及改进、车载设备质量及维护、维修响应、诚实守信等情况进行考核，按要求及时组织上报。各县（市、区）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运输企业，将本地卫星定位系统应用管理工作情况、存在的问题、采取的措施及相关意见建议以文字形式上报市（州）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由市（州）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汇总后于7月10日、12月30日前报省运输管理局。
第十九条  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监管平台在线率在80%以上、车载终端开通率在90%以上，低于此标准的取消文明处所评比资格。

有以下情形的，在文明处所考核中各扣30分：
1、未制定卫星定位系统管理制度的。

2、不调度卫星定位系统使用情况的。

3、不按要求上报卫星定位系统管理分析报告的。

4、日常监管、处罚工作记录不完整、不真实的。
5、规定的在线率或开通率每降低1个百分点的。
第二十条  班车客运、旅游客运、运输危险品运输企业的车载终端开通率在95%以上，未达到要求或月份考核扣分超过5分的，由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责令限期整改；在规定时间内不能按要求改正的，予以停运整顿；拒不改正的，由原许可机关吊销相应的经营范围。

有以下情形的，按记分考核规定扣分。
1、未制定卫星定位系统安全管理各项制度。
2、对每日监控情况及违章车辆处理没有详细记录。

3、有超长线路的企业监控平台没有做到全天24小时监控。
4、未对其下属子、分公司在线情况进行监控。
5、对违章车辆纠正、处罚不及时或未根据制度进行处理。
6、对驾乘人员的安全教育工作不到位，驾驶员不能正确使用卫星定位系统终端设备，出现驾乘人员人为破坏、操控卫星定位系统终端设备。
7、卫星定位系统监控平台、车载设备出现故障未及时处理。

8、未按月对卫星定位系统中出现的违章行为以及其它情况进行总结通报。

车载终端开通率低于98%，在记分考核中每百分点扣10分。值班期间监控人员QQ不在线的，在月份考核中扣1分/次。
第二十一条  应安装车辆未按要求安装卫星定位系统车载设备或车载设备有效工作日低于应开通天数90%的，车辆年度审验时不予审验。欠缴服务费天数视为无效工作日。

第二十二条  对卫星定位系统应用管理工作成效突出的运输企业在诚信企业、星级班车评选，招投标等方面予以奖励。班车客运继续实行百分考核与奖惩，与服务费挂勾，考核办法按《关于对客运班车GPS服务费予以补贴事宜的通知》（吉运信[2008]82号）文件执行。
第二十三条 对卫星定位系统车载设备、监控平台服务运营商每年度考核排名靠后的，不得扩大市场份额；考核连续三年排名靠后的，合同到期后强制退出市场。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四条  城市公交客运、出租车客运、普通货运卫星定位系统应用管理可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二十五条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实施。由省运输管理局负责解释。
